
 

〒160-0017 日本國東京都新宿區左門町 15-3  TEL:03-5360-9843  FAX:03-5360-9887 
 

©創價學會版權所有。(創價學會有關新聞刊物專用) 

2016/4/4 No.11894 

世界廣布新時代教學基礎  

第一章  日蓮大聖人的佛法（１）  

──大聖人的一生以及其教導── 

 

（三）一生成佛與廣宣流布  

 
①一生成佛  

 

信心的根本目的是使自身達到佛的境界。 
若能信受御本尊，純真地勤勵自行化他的實踐，則無論任何人都必

能在一生之中獲得成佛的境界。這就是「一生成佛」。 
自行化他的「自行」，是指自己為獲得功德而從事修行。「化他」，

是指為使他人獲得功德而教導他人。具體而言，即是勤勵於勤行、唱

題，同時實踐弘教──告訴並教導他人佛法。 
日蓮大聖人教示：「法華經行者，若如說修行，必於一生之中，不

遺一人，皆當成佛。譬春夏作田，雖有早晚，一年之中，必得收穫。」

（御書437頁，意思──法華經的行者倘能如佛所說而修行，必定在一

生之中一人不漏地都可以成佛。就好比春夏耕田，雖有早穫、晚穫，

但在一年之內必可收成。） 
 
所謂成佛，並非變成和現在的自己全然不同的特別人物，或死後下

一世會出生在脫離現實世界的淨土等。 
有關成佛的「成」，《御書》教示：「成是開之義。」（御書787

頁）成佛不外是開啟自身內在的佛的生命境界（佛界）。 
「凡夫」，也就是普通人的我們，能以原有之身，開顯佛的生命境

界。因此也稱作「凡夫成佛」、「即身成佛」。 
所謂成佛，並非去別的世界，而是始終在此現實世界，構築起不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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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事物破壞的絕對幸福境界。 
誠如《御書》教示：「不改櫻梅桃李各各之當體，開見為無作三身。」

（御書818頁，意指，就像櫻梅桃李各擁有其特質般，我們也是不用改

變各自的特質，以原來的姿態開顯為無作三身之佛。「無作三身之佛」

是指，不作任何矯飾，以原原本本的姿態，具備佛一切特質的真實之

佛）成佛是指，能充分發揮自己原有的特質，使自己度過最充實人生

的生存方式。 
亦即，成佛就是生命整體受到淨化，且充分發揮本來具備的作用，

面對各種困難也不動搖，變得堅強有力的境界。 
而且，成佛並不是到達終點。受持妙法，持續滅惡生善的奮戰，這

種境界即是佛的境界。 
持續不斷為廣宣流布奮鬥的人才是佛。 
 
凡夫成佛、即身成佛 
 
「凡夫」是指普通的人。《法華經》闡明，凡夫本來就具備佛的境

界，而且能把它開顯出來。在普通的人身上能開啟偉大的佛的境界，

這就稱為「凡夫即極」，也稱為「凡夫即佛」。 
成佛就是顯現人原本就具備的佛境界（本有的佛界），並非成為不

同於人的特別存在。在凡夫身上開顯最高的人性──佛，是大聖人的成

佛觀。 
如此的成佛稱為「即身成佛」。即身成佛是指，眾生不用死後轉世

改變現實凡夫之身，就能獲得佛的境界。 
《法華經》以外的大乘諸經，即使闡說「成佛」，但至少還有兩個

條件限制。 
一是，二乘（聲聞、緣覺）、惡人、女人不能成佛。 
二乘自認為自己無法成為偉大的佛，只以阿羅漢（獲得聲聞最高的

悟得）作為目標，指向完全消滅苦惱的灰身滅智境地，不再出生於世。

對於這樣的二乘，大乘的各種經典嚴格批判說無法成佛。 
又，眾生如果是惡人，必須先轉生為善人；如果是女人，就必須先

轉生為男人，才能成佛。惡人和女人，以其原本之身是無法成佛的。

所以雖然闡說成佛，但是現實上符合成佛條件的人有所限制。 
二是，要不斷重複生死，進行佛道修行（歷劫修行），脫離凡夫的

境界，才能到達佛的境界。 
 
以原本凡夫之身於一生中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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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相對，《法華經》闡明成佛並不是「成為所謂佛的特別存在」，

而是在自身之中「開啟佛界的生命境界」。 
大聖人明示，使所有佛成為佛的根源之法，就是南無妙法蓮華經。

並將與根源之法合為一體的自身生命，圖顯為南無妙法蓮華經之御本

尊。 
只要信受南無妙法蓮華經之御本尊，任何人都能在自身生命開顯佛

界。 
日寬教導說：「我等信受此本尊，唱奉南無妙法蓮華經，我身即一

念三千之本尊、蓮祖聖人。」 
若信受御本尊，貫徹廣宣流布的實踐與信心，就能以凡夫之身，在

胸中開顯與大聖人一樣的佛的生命境界。 
以凡夫之身就能成佛，稱為即身成佛；在一生中能夠成佛，稱為一

生成佛。這都是表現相同法理的話語。 
＊日寬是江戶時代很有學問的僧侶，他整理了從日蓮大聖人傳繼給

日興上人的佛法法理，並加以宣揚。 

 
煩惱即菩提、生死即涅槃 
 
從別的角度來表現即身成佛的法理，就是「煩惱即菩提」、「生死

即涅槃」。 
大聖人時代稱為小乘教的各種經典教說，苦惱的原因在於自身的煩

惱，要解決苦惱，除了滅絕苦惱外別無他法，是靠遵守許多戒律，積

累修行以求解脫（由於悟得而從苦惱解放出來）。 
但是，以消滅身心不再出生於世為目標，作為完全消滅煩惱的境地，

這種生存法結果是否定生命本身。 
《法華經》以外大乘教的各種經典，否定實踐小乘教的二乘、惡人

與女性的成佛，但實質上與小乘教相同，認為凡夫與佛之間有著難以

超越的阻隔。 
就佛來說，權大乘教也是教說像阿彌陀佛、大日如來等這種超乎人、

脫離現實世界而住在另一個世界的虛構的佛。 
又教說凡夫為了成佛，必須於無數次出生於世的期間，順序一點一

點地學習佛所悟達的境地。另外，也有認為以自己的力量無法成為偉

大的佛，強調要靠佛絕對的力量來獲得救贖的想法。 
相對於此，《法華經》闡明，所有眾生的生命中，原本就具備充滿

慈悲與智慧的佛境地，藉由開顯此境地，就能夠成佛。 
即使是煩惱盈身、惡業積累、受苦惱煎熬的凡夫，若能覺醒自身生

命中具備著佛界此真實的話，就能發揮佛的悟得（菩提）的智慧，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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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惱解放出來，達到自在的境地。 
能以原本被煩惱纏繞的苦惱之身，成為散發菩提智慧光輝的自在之

身，這法理稱為「煩惱即菩提」。 
日蓮大聖人教示，所謂自身內在的佛界就是南無妙法蓮華經。 
若能相信南無妙法蓮華經之御本尊，唱念題目，悟得尊嚴真實的自

己的話，就會湧現活下去的智慧，產生挑戰並超越苦難的確信與勇氣，

也會湧現關懷他人的慈悲。 
所謂「生死即涅槃」，就是說只要相信御本尊，唱念南無妙法蓮華

經，原本因生死煩惱而痛苦的生命，能夠開顯悟得佛界的安穩境界（涅

槃）。 
「煩惱即菩提」、「生死即涅槃」的法理教導我們，當我們立足於

妙法的信心時，能夠產生積極的生活態度，將所有苦惱轉換為自身成

長與幸福的因。 
 
相對的幸福與絕對的幸福 
 
戶田第二任會長曾說，幸福有分「相對的幸福」與「絕對的幸福」。 
相對的幸福是指物質充裕、慾望獲得滿足的狀態。然而，慾望永無

止境，縱然一時得到滿足，卻無永恆性。因為這是外在條件齊備之下

才有的幸福，一旦條件崩潰，幸福也會隨之消失。 
相對地，絕對的幸福是指不論身在何處、發生何事，都覺得活著本

身即是幸福的愉快境界。因為是不受外在條件左右的幸福，故稱為絕

對的幸福。成佛就是指確立這種絕對的幸福境界。 
既然活在現實世界，人生當然會有各種苦難。然而，譬如登山，身

強力壯的人，即使背負稍重的行李，也能輕鬆地攀登。同樣的道理，

生命中已確立絕對幸福境界的人，即使發生種種的困難，也能將各種

困難當作跳板，湧現強盛的生命力，悠然地超越逆境。 
對身強力壯的人而言，反而是山路愈險峻，超越時愈感到喜悅。同

樣地於佛道修行，對擁有超越一切困難的生命力與智慧的人來說，充

滿困難的現實世界，正是滿溢充實感的創造價值的場所。 
又，依存於環境的相對的幸福會因為「死」而斷絕，反之，絕對幸

福的佛界境界，就如《御書》教示：「生死生死，轉行於自身法性之大

地也」（御書757頁，意思──在自身法性的大地上，生死生死輪迴不

已），能超越死亡而繼續存在。 
 
 
②立正安國與廣宣流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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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佛法的目的在於實現個人的一生成佛，同時也是為了確立自他

彼此的幸福。日蓮大聖人提出「立正安國」與「廣宣流布」，作為於

現實社會確立自他彼此幸福的實踐指標。 
 
立正安國 
 
日蓮大聖人的佛法是能變革每個人生命境界，在今世開啟絕對幸福

境界的教導。同時透過變革每個人的生命境界，以期實現社會全體的

和平。 
大聖人在《立正安國論》中教示實現和平的原理。 
「立正安國」，就是指「建立正法，以使國家安穩」之意。 
「立正」是指人們信受正法作為人生的根本，並確立以佛法生命尊

嚴理念作為社會營生的基本原理。「安國」是指實現社會和平、繁榮

與人們生活的安穩。 
《立正安國論》的「國」，除了指以權力為中心的統治機構外，更

進一步是指民眾生活的基盤。在此意義上，不只是人所組成的社會體

制，也包含自然環境的國土。 
大聖人認為國家是以民眾為中心，這從大聖人親筆所寫的《立正安

國論》中，許多書寫「國」字的地方，採用了在□部裡寫上民的「囻」

字，也可窺知。 
還教示：「王以民為親」（御書1639頁），認為權力者必須以民眾

為根本。甚至指出，雖身為國王，卻不知「民眾之悲嘆」者，會墮入

惡道（御書34頁）。 
《立正安國論》雖然直接上是當時大聖人為實現日本國泰民安所著

述的一篇文章，但其根本精神在於實現民眾的安穩，也就是在於實現

全世界的未來永遠和平與人民的幸福。 
大聖人為解決當時人們的苦惱而撰寫《立正安國論》勸諫當權者，

就是大聖人以身示範，實踐佛法者並非只為祈求自身的成佛而信仰，

而是應該以佛法的理念精神為根本，積極參與社會的課題。 
《立正安國論》教示：「汝欲求一身安堵，必先禱四表之靜謐。」

（御書30頁，意思──您若想求得自身的平安、一家的幸福，就必須先

祈禱天下的安定與和平。） 
對社會的問題視而不見，只在宗教、信仰世界裡閉關自守的利己態

度，在大乘佛教中是被嚴誡的。 
如今，創價學會以佛法理念為根本，在和平、文化、教育、人權等

領域，致力於解決地球課題，無非也是根據「立正安國」法理與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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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做的實踐。 
 
廣宣流布 
 
佛法的目標就是向眾人流布佛所悟得之正法，引導眾生至佛的境界。

因此，《法華經》說示：「我滅度後，後五百歲中，廣宣流布於閻浮

提，無令斷絕，惡魔、魔民，諸天、龍、夜叉、鳩槃荼等，得其便也。」 
此段經文闡述，在「後五百歲」，亦即末法，必應把妙法於全世界

（一閻浮提）廣宣流布。 
而且在《法華經》中，將末法廣宣流布託付給「地涌菩薩」。地涌

菩薩是自久遠以來即為釋尊的弟子，徹底受過鍛鍊的菩薩。 
在《法華經》說法的會座上，從大地底下湧現無數的地涌菩薩，以

上行菩薩為中心，誓言於釋尊滅後弘通妙法蓮華經。 
釋尊預言在自己滅後，這些地涌菩薩會在娑婆世界出現，如日月般

照亮眾生的晦暗，拯救人類。 
 
廣宣流布正是大聖人的根本精神 
 
大聖人依照這《法華經》經文所示，在末法惡世，忍受多次危及性

命的大難，弘通大法南無妙法蓮華經。 
有關廣宣流布，《御書》教示如下： 
「大願者，法華弘通也。」（御書769頁） 
「日蓮慈悲曠大，南無妙法蓮華經，萬年之外，必流布至未來而無盡。

有為日本國一切眾生開盲目之功德，遮斷無間地獄之道。」（御書348
頁） 

「日蓮之始信法華經於日本國，如一渧、一微塵。得二人、三人、十

人、百千萬億人，齊來唱傳法華經時，是妙覺之須彌山、大涅槃之大海，

終可得成就者矣！成佛之道，此外更無求處。」（御書307頁） 
廣宣流布正是日蓮大聖人的根本精神。大聖人也一再敦促弟子們，

要一生為廣宣流布奮鬥，實現成佛與立正安國。 
 
創價學會是實現廣布的團體  
 
繼承大聖人這精神，遵照《御書》教示，弘通妙法、推進廣宣流布

的和合僧（佛法實踐者的團體），就是創價學會。 
誠如教示：「若與日蓮同意，當是地涌菩薩。」（御書1430頁）一

向遵照大聖人心意，弘揚妙法的創價學會，才是肩負廣宣流布使命的



 

 7 

地涌菩薩團體，此外無他。 
大聖人滅後七百年，直至創價學會出現為止，沒有任何人能弘揚妙

法。是創價學會實現了釋尊與大聖人的未來記（預言）。這就是創價

學會是肩負廣宣流布使命出現的佛意佛敕教團的證據。然後如經文「廣

宣流布於閻浮提」所說，事實上向全世界弘通了妙法。 

 
＊     ＊     ＊ 

 

 


